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2 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28 日上午 10：30 

地點：第三會議室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主席：代理校長 楊雅婷                             紀錄：楊景文 

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詳如宣讀報告第 0-1 頁~0-2）。 

壹、 主席致詞： 

（ㄧ）頒發本校 112 學年第二學期「優質化專業社群校際交流暨素養導向 

      數位教學」公開授課教師感謝狀： 

             電機科 梁博華老師 

         家具設計科 薛詠文老師 

（二）頒發本校 112 學年「部分領域課程雙語教學實施計畫」公開授課教 

      師感謝狀： 

             體育科 許宸瑗老師 

             化工科 楊雅婷老師 

（三）頒發本校 112 學年「全英文授課」公開授課教師感謝狀： 

             英文科 周佳澤老師 

（四）頒發本校與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合作「113 年社區營造校園共創計 

      畫—校歌復育課程」授課教師感謝狀： 

             國文科 任育萱老師 

（五）本校與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合作「113 年社區營造校園共創計畫—校 

      歌復育課程」影片欣賞 

貳、報告事項： 

  各處室業務報告： 

一、教務處楊主任雅婷報告：（詳如教務處報告事項第 2-1 頁~第 2-7 頁）。 

二、學務處陳主任書勤報告：（詳如學務處報告事項第 3-1 頁~第 3-5 頁）。 

三、總務處吳主任春和報告：（詳如總務處報告事項第 4-1 頁~第 4-3 頁）。 



 

四、實習處陳主任煥卿報告：（詳如實習處報告事項第 5-1 頁~第 5-4 頁）。 

五、輔導處趙主任容嬋報告：（詳如輔導室報告事項第 6~1 頁~第 6-5 頁）。 

六、圖書館嚴主任婉月報告：（詳如圖書館報告事項第 7-1 頁~第 7-8 頁）。 

  七、進修部陳主任映如報告：（詳如進校部報告事項第 8-1 頁~第 8-5 頁）。 

八、文書組楊組長景文代報告：（詳如人事室報告事項第 9-1 頁）。 

九、主計室謝主任宏彬報告： 

    主計室業務主要了解各處室業務需求與核銷上的問題，若大家經費運用 

    上有問題也歡迎大家來主計室洽詢，我們也會盡力協助各處室在經費上  

    做有效的運用。 

參、討論事項： 

（一）提案討論： 

     【教務處 1案 】 

提案一：修正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及 112 年 11 月 28 日   

    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諮詢輔導評核表，建議將「懷孕、分娩及撫育三   

    歲以下子女學生彈性處理其成績考核」納入學習評量補充規定。 

    二、第二十六條部分規定或實施要點需經校務會議通過，擬修正文字。 

    三、修正草案及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學務處 1案 】 

  提案一：修正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體育委員會組織章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7 年 5月 22 日修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專科學校 

          五年制前三年體育實施辦法」第 4條規定。 

    二、考量本會之組成與有效運作，直接影響學校體育之經營發展，爰修   

        正其組成方式及任務。 

    三、修正草案及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教官室 3案 】 

  提案一：修訂「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3 年 6月 18 日臺教授國字第 1135802527 號函辦 

        理。 

    二、本校原 113 年 3月 7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修訂通過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增訂「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教育部 113 年 6月 18 日臺教授國字第 1135802527 號函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修訂「本校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3 年 6月 18 日臺教授國字第 1135802527 號函辦    

        理。 

    二、本校原 113 年 5月 7日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作廢。    

   決 議：照案通過。 

（二）臨時動議：  

   【陳懋薇老師提問】 

  提  問：因應本校手機管理辦法，學生違反規定使用手機時，老師代為保管 

          手機若造成毀損的疑慮，學校是否有相對應的處理方式或對於老師 

          的保障。 

  說  明： 

      一、若於課堂間，請同學暫時放置講桌上並登記姓名、座號，待下課時與 

          同學一起至教官室依校規處置。 

      二、若於巡堂時，登記同學班級、座號、姓名，聯絡教官室同仁前往處理   

          或與同學一起至教官室依校規處置。 

      三、國教署簡任視察意見：以不經手為原則(讓同學自己放在保管盒.袋 

          或講桌上)，避免造成爭議。 



 

 

肆、主席結論：（略） 

伍、散會：下午 14點 10 分。 

敬會各處室： 

會議中校長指示及決議應辦事項，會請各處室辦理。 


